
侵犯商业秘密罪律师：用天真的思维谈技术信息合作开发的保密措施
。律

产品名称 侵犯商业秘密罪律师：用天真的思维谈技术信息
合作开发的保密措施。律

公司名称 郑州龙之宇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10000.00/套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郑州市河南大学大学科技园东区12号楼602

联系电话 19137161875 13017688270

产品详情

作者简介：何律师(专门从事商标犯罪和商业秘密犯罪的研究和辩护) 

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谈到了竞业禁止协议和商业秘密的问题。我们就来谈谈合作开发技术信息的商业
秘密案件中对保密措施合理性的特殊要求，签订带有附属保密条款的合同能否认定企业采取了保密措施
。 

企业在生产经营中，基于自身有限的技术和信息，往往选择与其他企业合作，共同研发具有市场竞争力
的产品。那么，共同开发或委托开发的技术资料的所有权归谁？商业秘密毕竟是知识产权和私权，其所
有权和使用权的确定会影响商业秘密的保密性。 

根据法律规定，在委托开发技术信息的商业秘密案件中，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
权、转让权以及收益分配方式，可以由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约定；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，可以用
协议补充约定。同样的技术方案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，各方都有权使用和转让。但是，受托开发的研究
开发人在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，不得将其转让给第三人。 

因此，当合作双方没有约定所有权，或者约定所有权属于双方时，就会出现秘密信息的两个或两个以上
的所有者。此时，在权利人对技术信息采取了保密措施的问题上，需要要求所有权利人对技术信息采取
保密措施，而不是仅以一方采取的保密措施作为判断标准。以周、陶案为例，本院认为，雅*公司压纹机
、分切机的图纸生产厂家为万*公司，双方之间不存在生产、订购许可及保密协议的约定。经查，万*公
司根据龚的特殊要求制作了压花机和分切机的图纸，图纸由万*公司保管。双方没有保密协议，雅*公司
也没有要求保密，因此很难认定雅*公司对设备本身的技术信息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。 

当技术信息商业秘密与他人合作开发或委托开发时，很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者。此时，权利人
主张该信息的商业秘密时，不仅要求权利人对该信息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，还要求所有权利人对该信息
采取保密措施。这可以归结为保密措施中的可识别性判断，即在合作开发商业秘密案件中，在判断权利
人是否对其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时，所有权利人都必须让被告知道涉案技术信息属于
商业秘密。人有义务提供证据证明自己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。一个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，不代表其



他共有人也采取了保密措施。如果不能证明所有权利人都采取了保密措施，就要承担不利后果。 

那么，我们来讨论下一个问题。合同附带的保密条款是保密措施吗？有读者朋友提出，他入职时，公司
与他签订的是非特定保密合同，比如劳动合同，都附有保密条款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否可以认为合同中
的附属保密条款可以代替保密措施？能否认定权利人主张的保密信息是保密的？ 

确定商业秘密的保密性，要求权利人主观上应有保密的意图，客观上应有实施保密措施的行为，权利人
采取的保密措施是合理的。一方面，权利人采取的保密措施必须是长期的、有效的、合理的。权利人在
采取保密措施时，需要向员工明确公司哪些信息属于商业秘密，划分公司商业秘密的范围，指出商业秘
密的内容。但合同所附保密条款不，缺乏针对性，不符合保密措施的可识别性要求。另一方面，合同中
的保密附属义务条款不能体现权利人的保密意愿、权利人对保守自己所拥有的秘密信息的强烈态度、权
利人的积极保密愿望。总之，合同附带的保密条款，单独作为保密措施是不够的。 

想了解更多有关“律师app源码多少钱、律师小程序开发公司、律师app开发功能需求解决方案”的问题
，可以联系我们，11年软件开发经验，上千家合作案例，深耕多个行业，
特别对律师行业有深入研究，也开发的有律师行业成品系统，欢迎来咨询查看测试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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